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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关于做好福建省模范职工之家、模范职工小家 

和优秀工会工作者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
 

各二级工会、直属工会小组： 

现将《关于做好福建省模范职工之家、模范职工小家和优秀工会

工作者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泉工办〔2020〕1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根据文件规定的推荐评选范围、条件和要求，认真组织申报推荐，

并于 2020 年 4月 28 日下午下班前将申报材料（纸质版和电子版）报

送校工会办公室，校工会将择优推荐上报泉州市教育工会。联系人：

杨老师，联系电话：18905053282。  

 

附件：1.关于做好福建省模范职工之家、模范职工小家和优秀工

会工作者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

2.福建省模范职工小家申报登记表 

3.福建省优秀工会工作者申报登记表 

泉州师范学院工会委员会文件 



     4. 福建省模范职工之家（模范职工小家）“职工意见” 

调查汇总表 

5.关于推荐申报先进单位、先进个人及填表的说明  

 

 

 

 

泉州师范学院工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月 26 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泉州师范学院工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4月 26日印发 


